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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C. Partigan (约翰·帕提根) 
合伙人  
证券业务部主管  

jpartigan@nixonpeabody.com 
电话：202-585-8535 
传真：202-585-8080 
美国华盛顿特区西北区第九大街 401 号 900 室  
邮政编码：20004 

业务领域 

证券业务 
公司治理及监管 
公司交易 

工作经历 

帕提根先生的业务侧重于并购及联邦证券法事务。他的并购业务包括

各行业的公开和非公开进行的协议收购与资产剥离，涉及行业包括媒

体及电信、能源、出版和软件等。 

帕提根先生的经验包括代表 Gannett Co., Inc. 以 26 亿美元的现金出标

方式与 Central Newspapers, Inc.合并，代表其收购 HighSchoolSports.net, 
X.com, Planet Discover, Inc., WATL-TV 和 Captivate Networks。他还代

表 Gannett 从 The McClatchy Company 购买其在 CareerBuilder, Topix 和 
ShopLocal 的成员权益；代表 Gannett 收购 Knight-Ridder Newspapers 
在 Detroit Newspaper Agency 中 的合伙权益；代表 Gannett 以 27 亿美

元处理其有线电视业务，以及以 11 亿美元从 Thomson Newspapers, Inc.
处收购 19 家日报。他曾代表 UK2Net Limited 收购 MidPhase Services, 
Inc.的网页寄存业务；代表 PSINet Inc. 收购多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并以 2 亿 7500 万美元将其交易处理系统部分的股权出售给 GTCR 
Golder Rauner, LLC； 代表 Choice One Communications, Inc. 以 5 亿

6300 万美元收购 USXchange。 

帕提根先生的证券业务包括代表发行人进行债券和证券的首次发行及

增发，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回购及债券和股票的定向发行。他经

常为客户就联邦证券法项下的披露要求提供法律建议。Partigan 先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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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证券业务部的主管，他还是纳斯达克上市资格专家小组的成员

（2004 至今）。   

发表文章 

• “是否考虑在伦敦创业板市场上市？需考虑风险与回

报”，《高级财务经理杂志》，2008 年 5 月 1 日；  

•  “纽约证券交易所减少库存股的例外情况并增加发行该

种股票的通知要求”，本所法律通讯，2007 年 1 月 1 日；  

• “Section 409a 对并购交易的影响”《并购期刊》，2005
年 9 月 23 日；  

•  “新规定加速了交易的报告制度：更迅速、细致的 8-K
登记制度解决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规定的实时

披露义务”，《并购期刊》2004 年 9 月 1 日；  

• “发行人回购股票的披露以及新 10b-18 规则”，《证券

监管更新》，2003 年 12 月 8 日。  

 

教育背景 

奥尔巴尼法学院（Albany Law School），法学博士，优秀毕业生 
威拉姆特大学（Willamette University），文学士，优秀毕业生 

执业资格 

帕提根先生拥有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和纽约州律师执业资格。 

专业组织 

帕提根先生是美国律师协会（协议收购委员会及联邦证券监管委员

会，商法部）的会员、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会员。他还是纳斯达克

上市资格专家小组的成员（2004 年至今）。  

 


